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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關於與Indegy公司簽訂分銷夥伴協議

本自願性公告乃由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 
「本集團」）自願刊發，以將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四日與以色列工
業網絡安全公司 Indegy Ltd.（「Indegy」）簽訂分銷夥伴協議（「該協議」），並將夥拍 Indegy
於香港及澳門銷售工業網絡安全產品及服務。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Indegy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如適用）
均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概無關連（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GEM證券上市
規則（「GEM上市規則」規定）。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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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Indegy的資料

Indegy為一間工業網絡安全系統供應商，更曾被《福布斯》雜誌評為 10大最有前途的網絡
安全初創公司之一。Indegy自行研發了一套工業網絡安全系統，可以保護工業控制系統
環境安全，能夠覆蓋重要基礎設施領域，該平臺確保運營安全，防止網絡攻擊、內部員
工惡意操作、以及運營操作失誤等情況發生。

本集團希望透過該協議，來進駐開展工業網絡安全市場，並使本集團能夠有更多元化及
不同的網絡安全領域的覆蓋。董事會認為該協議是建立在公平交易的基礎上，協定之條
款乃按正常商業條款及公平合理原則訂立，且該協議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廖銳霆先生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 ,執行董事為廖銳霆先生、李崇基先生、黃繼明先生及林德齡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鄧聲興博士及羅偉浩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國俊先生、吳子豐先生
及陳兆銘先生。

本公告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地對本公告 
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所確信，本公告
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 
致使當中任何陳述或本公告有所誤導。

本公告將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網站www.hkgem.com「最新上市公司公告」
頁內，自登載日期起計至少保留七天，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edvancesecurity.com。


